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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象 征 的 宗 族 公 产

———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徐　斌

[摘　要]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 ,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

夺族产的个案中 ,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 ,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

之中 ,其间赋役制度 、官方的态度 、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 ,本文通过对

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 ,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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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族产 ,以往学者多从它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方面来加以考察 。诚然 ,族产的收入为宗族举行祭

祀及其它各种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来源 ,但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时 ,就会发现声称对于族产的所

有 ,更预示着一群人对于宗族的归属感 ,这种“有分”与“无分”的区分 ,使得族产成为了一种象征 、一个标

尺 ,用之可以清晰地界定一个宗族的范围。同时 ,对于族产的支配权 ,以往论者亦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

来思考 ,从而忽视了它同样可以映衬出各个房支在族中的地位。明清时代 ,正是庶民宗族形成与发展的

高峰时期 ,这一时期 ,每一个具体的宗族本身正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宗族的边界在不断地调整 ,其

范围亦在不断地盈缩 。这里 ,笔者试以黄梅县程氏的个案来探究这种象征对于宗族内部各房支的意义 ,

以及宗族在整合过程中各房支之间力量的调适。

清代 ,黄梅县程氏的三大房支分成了两方 ,为了争夺二世祖墓所在公山上的树木 ,分别于乾隆四年

(1739)至十三年(1748)、乾隆十八年(1753)、道光八年(1828)至九年(1829)、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二

十八年(1848)等四次相互告讦 。对于这种内容 ,族谱通常都不会予以记载或是仅有只言片语而已 ,幸运

的是 ,笔者在黄梅县博物馆发现了一部名为《民间案卷》的手抄本 ,它收录了大约 40个清后期县衙所审

理的案件 ,其中第 40案详细记载了道光八年至九年以及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程氏宗族的伯玘 、伯达与

伯政三房两次争夺公山树木的诉讼审判过程 ,其中对前两次官司也有所追述。以这一资料为主线 ,加上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所得之程氏各种谱牒 ,当可就上述问题来略加回答 。

一 、入赘与附户:两支处于边缘的房支

道光八年(1828)六月初二日 ,程氏伯政分支的程利用 、程宏义等带人砍伐了位于居所附近的二世祖

来三公墓地所在的双凤林松桠 ,程氏另外两分支伯玘与伯达的后裔程秀华 、程乔松等人闻讯之后 ,马上

赶来制止 ,程利用等人不理 ,反称祖山上的树木 ,与秀华他们“无分” ,秀华等只得找来山邻郑待鹿 、陈其

瑞等理处 ,程利用等依旧不听 ,无奈之下 ,秀华等八人于初八日以“强伐吞公 、恳究保祖事”为名 ,向时任

黄梅知县的邓彬联名递交了状纸 ,由此双方展开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官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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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这已不是双方第一次为此打官司了。早在乾隆四年(1739)至十三年(1748)以及乾隆十八

年(1753),伯政分支的程亚伯等与玘达两分的程建中 、程加茂等就曾展开过激烈的诉讼。这也不是双方

最后一次争夺祖山上的树木 ,在近 20年之后 ,以伯玘 、伯达后裔为一方 ,伯政后裔为另一方又一次为此

事而呈诉公堂。

根据伯政一方的说法 ,程氏始迁祖程晃于宋末在黄梅任知县 ,后来落籍于此 ,单传五代之后生伯玘 、

伯达和伯政三子 ,以后伯玘传至浩而入赘邹姓为后 ,伯达传至文皆之后就无嗣 ,康熙年间伯玘的后人请

求归宗 ,而一群所谓伯达后裔之人则本身是附户 ,他们虽然同意了两支可以与祭 ,但并不意味着伯玘 、伯

达支就拥有了二世祖坟山上之树木的所有权 。与此相对的玘 、达一方则认为伯玘本是大宗 ,因此不可能

入赘他姓 ,而伯达并不是伯政支所说的没有后人 ,也不存在所谓的“附户” ,伯政支一方之所以能够公然

无视他们的存在而占夺祖山树木 ,是因为在明清换代之际玘 、达两支的人口及财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

相反 ,伯政支没有太大的损失 ,并且因为保护了祖产而在族中处于优势地位 。那么 ,到底孰是孰非呢?

且先不管当时地方官员的断语 ,让我们就有关记载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 。

据称 ,今天居住在黄梅的程氏共有 14支 ,其中 ,本文所涉及的程氏宗族即为首先迁居黄梅的程晃之

后裔[ 1]
(第 29 页)。对于程晃 ,现存的黄梅各县志均称其为“江西浮梁人 ,宋宝祐二年(1254)登文天祥榜

进士 ,任黄梅令 ,时英山寇起 ,身率邑民斩群贼 ,保捍一方 ,民戴之 ,寻家焉”
[ 2]
(卷九)。从这些记载来看 ,

程晃的落籍似乎无甚疑义 。拥有这样一位对当地有着特殊贡献的始迁祖 ,对于其后人来说当然是一件

值得炫耀的事 ,县志记载了万历年间任黄梅知县的来三聘曾为程晃书写墓志[ 2]
(卷三十八),我们可以想

象其中或许有着程氏族人的要求和努力吧。

落居之后 ,程晃后裔的蕃衍则出现了数个版本 , 《大成谱》载晃生采三 、万四;再传 ,采三生荣五 、万四

生寿一;三传 ,荣五生彦杰四 ,寿一生太四;四传 ,彦杰四生伯玘 、伯达 、伯政 、伯显 ,太四生伯琛。婺源程

士培于清康熙四年(1665)所修之《江东谱》则记载为:晃生来三;来三生万四;万四生荣五 、寿一 、寿五 、寿

六;寿五 、寿六无传;荣五生彦 ,彦生伯玘 、伯达 、伯政 、伯显 ,太四生伯琛[ 1](第 30-31 页)。今天的程姓则仍

然采用了《江东谱》的说法
[ 3]
(卷首),并称现在的晃公后裔分为五大户 ,分别为伯玘 、伯达 、伯政 、伯显和

伯琛五支 ,而今的程氏族中已经无人提及伯玘后裔曾入赘邹姓一事 ,只是称有伯琛后裔入赘过姚姓 ,而

后归宗之事。

相对而言 ,上述各种文献中成化年间所修的《大成谱》因与其发生时间较为接近而似乎更具说服力 ,

但这部谱牒并非程晃后裔之族的专谱 ,其记载的时限也仅到了伯玘等人的下一辈 ,至于伯玘之后赘邹 ,

以及伯达之后文皆无嗣 ,则是在其记录时间之后发生的 ,自然也就没法记载了。属于程晃后裔的所修的

谱牒最早是伯玘与伯政两支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各自分修的支谱 ,估计此时双方已经采用了前述两

种不同的说法了
[ 1]
(第 198-200 页)。

这种对于始迁之后的许多事情记载不清的情况并不稀奇 ,实际上 ,黄州的大部分宗族都曾出现过这

种现象 ,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宗族本身缺乏记载 ,后人在修谱之时附会而成;或者是后人有意隐瞒事实而

进行了篡改。对于伯政赘邹一事 ,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林济就指出了黄州早期移民社会的血缘

姓族关系并不十分严格 ,血缘关系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状况 ,赘婿改姓及异姓继承宗祧与财产的

情况曾经普遍存在[ 4]
(第 45-46页)。至于作为大宗的伯玘分后裔不会入赘的说法 ,显然在当时宗法观念

尚未深入民间的时候并不具有太多的约束力 。另外 ,对其赘邹一事 ,现在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 ,伯玘后

裔聚居地邹福庆据称就是“邹姓有一富户名福庆 ,终身只生一女 ,许浩(即伯玘之裔)招赘承嗣。浩入邹

生子 4:启椿 、启松 、启式 、启杜。时人均以邹称 ,其所居之地遂称之为邹福庆”[ 1](第 46 页)。

那么 ,对于伯达后裔附户之说又当如何理解呢 ?这就需要我们从赋役的角度思考了。对于黄州的

户族 ,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明洪武初年以户为单位报里甲 ,这种户籍政策鼓励了血缘宗族的聚居 ,随着家

庭的代代分析 ,血缘关系仍然在统一的户籍单位内发展 ,从而形成了以户为单位的同姓血缘宗族
[ 4]
(第

55-56 页)。这种说法强调了户下人口的自然蕃衍具有较为真实的血缘关系 ,但显然有些忽视了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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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 。我们先来看看黄梅县在明清时期“户”的编立情况。

学者们相信由于朱元璋的令行禁止 ,明初的户口登记十分严格 ,此时的户应该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个

实际的家庭[ 5]
(第 4页)。如明初任黄梅教谕的梁有储 ,在定居本地之后 ,其子入籍永福乡 ,户名就是以真

实姓名所登记的梁仲玉[ 2](卷一)。然而明初户籍的编制并不单纯地只是人口登记 ,其政策的出发点是

要将人口与土地相结合 ,让“编户”办纳粮差 ,从而保证赋役征发的顺利进行。黄梅县的情况同样如此 ,

县志即曰:“按洪武十四年(1381)创编赋役黄册 ,以一百一十户为一图 ,其丁多者十户为里长 ,余百户为

甲首”[ 2](卷三)。因此 ,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持户籍的稳定 ,以保障赋役原额不致缺失 。由县志

可知 ,弘治年间开始 ,户数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较为固定的状态
[ 2]
(卷三)。此时的“户”正如上述通常的认

为 ,就有可能是在一个赋役的“户头”下代代蕃衍 ,包括有多个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的家庭 ,从而形成以

户为单位的同姓血缘宗族 ,如上述梁仲玉户就是固定了七代之后 ,才由其子孙改户名为梁兴一 ,这里的

户应该就是梁姓的血缘宗族了[ 2](卷十一)。由于户的相对固定 ,使得“法立弊生 ,里中有丁粮六七百者 ,

仅充里 ,数石数斗者亦充一里 ,州民置粮累千 ,寄户逃役 ,而轮役者 ,照里不均甚矣” 。万历十年(1581),

署任知县曾维伦为此对全县的户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 ,史称:

万历十年(1581),署篆本府节推曾维伦以户额立久 ,消长岁殊 ,甚者零丁孑立 ,且与丁粮累

千者 ,比户不能自保 ,心怜之 ,因取大小户 ,计其丁粮平之 ,大者析户 ,小者朋户 ,愍数之盛衰既

齐 ,然户口额无增损 。

万历十一年(1582),掌县事本府节推曾维伦尽收大小户及州民均派里甲 ,以八十石为率 ,

五日成籍 ,积弊悉平 ,民有“扶危挈弱 、治病良方”之颂[ 2](卷三)。

与全国的趋势相同 ,曾维伦对于里甲户籍的调整 ,正是由于官府越来越不能实际地掌握具体的个

人 ,赋役制度逐渐以田地为单一的征派对象 ,政府编造户籍的重点 ,也越来越注重田地和税额 ,此时构成

图甲的基本单位“户” ,也就不再是一个家庭的登记单位 ,而变成一定的土地和纳税额的登记单位[ 6]
(第

12-13 页)。由于户下人丁的消长 ,使得赋役的负担变得极为不均 ,曾维伦以丁粮 80石为标准所进行的

“析户”与“朋户” ,完全是出于均平赋役的角度来考虑的 ,此时的户就不见得是由具有真实血缘关系的数

个家庭所构成了 。

另外 ,在清代的县志中又出现了如下记录:

梅有四乡四十二图 ,每图十户 ,凡四百二十户 ,每岁每图轮一户为里长 。

按黄梅县“额粮三万七千有奇”
[ 7]
(卷首),以此除上 420户 ,每户所承当的额数正约等于 80余石 ,据此就

可推断正是曾维伦所进行的朋户与析户 ,从而确立了“四百二十户”的格局 。据康熙年间的黄梅邑绅黄

利通称:“在昔按粮定户 ,户有长 ,粮不及额者附 ,户十为里 ,里有正 ,岁一更以为常[ 2](卷三),这里“按粮

定户”的说法似乎正是指曾维伦“以八十石为率”而进行的户籍重组 ,于是黄梅县在征派赋役时就形成了

“户” —“附户”的结构 。

又“梅有四乡四十二图 ,每图十户 ,凡四百二十户 ,每岁每图轮一户为里长”的记载 ,说明了“四百二

十户”是对应于各甲对管的里长户 ,只是每年由一户充当现年应役的里长。这段记载明确地指出了“四

百二十户”中每一户的确定是以“粮”的多少为标准 ,并且提及“附户”为“粮不及额者” ,此时的“户”与“附

户”就更可能是由没有真实血缘关系的家庭所组成的了 。我们看到 ,黄梅县里甲制度中的“户”从洪武十

四年(1381)的“一百一十户为一图 ,其丁多者十户为里长 ,余百户为甲首” ,经历了近 270年的变化之后 ,

到顺治年间变为“每图十户 ,凡四百二十户” ,这个巨大变化 ,同样影响了这一时期以宗族组织化为表现

的文化与社会整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变化对于程氏的影响吧 。

由于程氏自身的宗谱缺乏有关立户入籍的记载 ,我们只好以其它记载来略作分析。成化年间的《大

成谱》指出程晃的四世孙为伯玘等人 ,并且还记载了伯玘与伯政之后的第三代
[ 1]
(第 44 页),按 30年一代

来推算 ,伯玘等人应为明初时人 ,他们很有可能分别立户入籍 。这个推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如今天的

程姓就称族内有五大户;另外 ,与之相类似 ,县志中记载了岳飞的第四子岳震在隐居黄梅后 , “其后分为

·784·



　第 6 期 徐　斌: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

十三户”
[ 2]
(卷十一)。同样 ,这个推测也可以解释程氏宗族的分支为何是以伯玘等人为分界点的。

可以猜想 ,在漫长的岁月中 ,伯玘 、伯达 、伯政三户因为不同的原因 ,从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伯玘的后裔———浩入赘邹家 ,继承了邹福庆的田产 ,因此极有可能同时继承了邹福庆原来的户名 ,从而

丧失了自己本身的户名。

这里缺乏有关伯达后裔的“附户”的记录 ,县志中与之最为接近的是县志中“粮不及额者附”的叙述 ,

如果其属于这种情况的话 ,显然“附户”之人并不见得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 。从上面的推测来看 ,伯达应

当是明初时人 ,然后传至他的孙子辈就无嗣 ,很明显 ,这种“附户”发生于明代 。伯政分在供词中透露出

这些“附户”的祖先是“逃荒而来” ,有可能正是“逃荒而来”的这些人借用了伯达这个户名纳粮当差 ,从而

取得官方认可的编户齐民身分 。于是就出现了伯达的真实后裔虽然无传 ,但是在这个户名下仍有一群

纳粮当差之人。因此 ,通过上面对黄梅“户”的问题进行的粗略疏理中 ,我们可以看到伯政分强调伯达后

裔属于“附户” ,以致并不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之说似乎更具说服力一些。

伯政的后裔则由于人丁的兴旺 ,并且一直在伯政这个户名下蕃衍生息 ,从而形成为具有真实血缘关

系的一族了。这里不清楚伯政户是否位列于清初的“四百二十户”之中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作为一个

整体得以保存。正是这种整体的“纯粹性” ,使得伯政一支在晃公的后裔中以正统自居 ,从而掌握了晃公

这面日后号令全族的旗帜 。入清之后 ,这几个不同命运的支派开始在程晃这个富有感召力的始迁祖名

下走向了整合 ,然而他们之间相互不同的命运使得整合的过程同样充满曲折 ,于是诉讼出现了 。

二 、对内与对外:两个房支走出边缘的过程

道光八年(1828)六月初八日 ,知县邓彬决定受理此案 ,并指示差役将状纸上开有名目的各色人等唤

齐候讯。在随后双方你来我往的相互控告以及庭讯中 ,邓彬凭借着多年的审案经验 ,意识到这并非普通

的宗族内部争产案件那么简单 ,双方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树木本身 ,而都是集中在这份公产背后所蕴涵

的象征意义 ,毕竟 ,祖山上树木本身的价值并不值得双方为之付出如此大财力和精力来进行旷日持久的

官司 。即使他做出了与我们相同的判断 ,但是对于这种民事案件 ,他应该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去调和而不

是激化矛盾 ,他知道 ,需要谨慎处理此案 。于是 ,本次庭讯之后 ,邓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开庭审

理 ,对于双方的不断呈控 ,他也只是批示“候讯”而使官司陷入了停滞 。

邓彬的感觉是对的 ,的确 ,公产在这里就成为了一种象征 ,其意义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 ,它可以界

定一个宗族的边界 ,也就是说对公产必须“有分”才能算是属于同一个宗族之人;第二个层次是 ,在同一

个宗族内部 ,拥有公产的支配权就可以确定在族中的主导地位 ,毕竟“有分”只是说明了他们拥有一定的

公产收益权 ,但并不代表就有支配权 ,显然 ,后一个层次的含义更进一步。程氏中 ,首先意识到了这种象

征意义重要性的是玘达一方。

前面的分析已经揭示 ,玘达一方的说法并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 ,尽管如此 ,有一点他们是对的 ,那就

是在清初伯政分在三支中的确处于优势地位 ,这种优势就表现在他们掌握着族产 ,对于这一点玘达方也

是承认的 ,他们即称其“保护了祖产”。我们缺乏有关程氏设立公产的时间记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 ,晃公祭田应该是以伯政一方为主导而创设的 ,可以说 ,伯政一方已经掌握了这种象征资源。伯玘后

裔因为入赘而使自己在晃公后裔中处于边缘地位 ,声称是伯达后裔的那群人因为本身是“附户”而使自

己不被承认 ,两支由于不同的原因但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走向了联合 ,开始为改变他们的边缘地位而

向处于优势地位的伯政分发起了挑战 ,他们选择的目标就是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了 。

光绪年间伯达支所修的《程氏宗谱》中记载了一份康熙三十三年(1694)伯政后裔程亦朴卖晃祖祭田

二股与伯玘 、伯达后裔的契约[ 8]
(卷一),可以看到 ,玘达一方的第一次动作选择的是最具象征力的始迁

祖晃公的祭田 ,而且显然获得了成功。虽然暂时缺乏证据说明为何伯政分会将祭田卖予玘达一方 ,但这

似乎也并不难理解 ,毕竟他们是以购买祭田的方式来参与到晃公的祭祀之中 ,其本身是有了付出。当玘

达一方以为这样就能够使其在族中的地位获得承认 ,并进一步对二世祖墓所在公山上的树木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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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此时的伯政分已然醒悟 ,于是在将晃祖祭田出卖予玘达一方 ,从而使得在“有分”“无分”的第一道防

线不攻自破的情况下 ,他们以这些树木为由筑起了另一道防线 ,以此强烈抵制玘达一方对于其支配权的

挑战 。

然而 ,这道防线在构筑之初就存在着天然的缺陷 ,既然晃公的祭田能够卖予玘达一方 ,就是承认了

他们在族内的合法地位 ,那么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其对于这些树木的要求呢 ?何况据与“两造都是亲戚”

的山邻供称此山的树木本来就是公共栽培的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伯政方将过错推与了程亦朴一人之

身 ,称其是私卖祭田 ,但是缺口已经产生 ,于是玘达一方循着这一突破口通过四场官司 ,以及其间的其它

作为 ,努力地寻求与政支“品列三分”的地位。

乾隆四年(1739)至十三年(1748)的第一场官司同样缘起于政支的亚伯等人砍伐了此山的树木 ,以

致于玘达方为此上控 。这场官司最终于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 ,由知县杨黼时断令“祖为公祖 、山为公

山 、树为公树” ,首先肯定了伯玘 、伯达等人的后裔拥有了在族中的合法地位 ,然而 ,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

公拼活树 ,玘 、达两支各占一股 ,伯政支占有四股 ,如属枯枝 ,尽属伯政一支所有 ,同样又照顾了政支在族

中的优势地位。可以说 ,这个断语是对双方当时实际状况的一种认可 ,因而也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妥协 ,

伯政支或许还会寄希望于诉讼而将玘达一方排斥出宗族之外 ,而玘达一方更由于他们在族内的地位仍

然没有得到改善 ,因此 ,再一次的对簿公堂只是迟早的事情 。

果然 ,乾隆十八年(1753),伯玘 、伯达一方首先翻案 ,但知县杨黼时仍然维持了原判 ,之后 ,本文前面

描述的道光八年(1828)六月初二日的一幕出现了 。这次伯政分砍伐祖山树木的行为显然带有一定的挑

衅性 ,其目的正在于挑起另一场诉讼 ,以此强化本支在族内的主导地位 ,甚至达到将其它两支赶出宗族

的目的。

在知县邓彬休庭“候讯”期间 ,私下的调解工作也在以生员孙材为首的几位本邑绅士的努力下紧张

地进行。他们的调停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一年之后的道光九年(1829)九月间 ,双方在知县面前书具了

甘结 ,情愿终讼 。然而 ,这次调解的后果明显有利于玘达一方 ,绅士的调停强调了树木按“六股均分” ,并

且极力解释了之所以发生纠纷 ,是因为伯政方为了修路的公益事业而挪用了公产收入 ,言下之意不仅承

认了玘达一方对树木“有分” ,而且还认可了他们的处置权。如果这次调解成功的话 ,那么伯玘 、伯达两

支一直寻求的平等权已然获得 ,本次官司则以伯政方的完败而告终 ,这当然有悖于他们砍伐树木的初衷

了 ,几日之后 ,伯政分以生员程宗耀等人为首的 ,在本支中更具影响力的另一群人 ,马上向邓彬再次递交

控状 。控状中宗耀等怒斥了本邑绅士的说法 ,并称先前的具结是受人蒙骗所至 。官司只得继续进行。

此次伯政分出面的人员俱是具有生员 、监生及贡生头衔的绅士 ,为此 ,知县邓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十一月 ,邓彬再次开庭听讯并做出了最终的判定 ,这个断语基本上仍然遵循了前令杨黼时的审理结果 ,

双方谁都没有达到各自更进一步的目的 。

或许过去累年的官司使得双方都在反思是否值得的问题 ,此时双方都有了退一步的想法 ,对于伯政

支而言 ,与其争斗下去 ,还不如承认其它两支同属于本族 ,以此既可“收族”又能扩大本族的势力 ,但本支

在族中的优势地位还是应该保持的 ,而玘达一方或许在思考是否必须非要以打官司的形式才能获得族

内的平等权 ,难道没有其它的途径吗?

光绪年间伯达分所修的《程氏宗谱》又记载了一份道光十四年(1834)9月 29日立的契约 ,这是伯政

支将“小溪镇晃祖墓前水田一幅 ,并先年赎置祖山后田山一所 ,品作六股 ,内将一股载粮一升 ,凭族拨与

程公伯达族后裔名下 ,培族管业” ,并“当得时价九九钱二十串文整”
[ 8]
(卷一)。这个完成于第三次官司

之后不久的交易 ,显示了伯政分已经完全认同了伯达等分属于本族的现状了 ,他们不再抱有将其逐赶出

族的想法 ,退而努力保持其在本族中的主导地位。另外 ,伯达支愿意再次出钱购买晃祖祭田 ,证明了他

们也正在尝试除去官司之外的其它途径 。冰山开始融解 ,双方的关系正在慢慢地得到改善。

当程氏的三大房支耗费大量的财力与精力相互争斗之际 ,一股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渐渐威胁着他们 ,

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种威胁变成了事实② 。本年 ,程氏在其三世祖万四公墓地所在的马头山上栽植

·786·



　第 6 期 徐　斌: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

松秧 ,被居住于附近的朱姓将松秧拔去 ,原来 ,朱姓在此山脚下亦葬有坟冢 ,他们进而声称对此山拥有所

有权 。“外患”的来临使得三大房支走向了联合对外的道路 ,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被认为没有真实血缘关

系而最不受认可的伯达一支。面对朱姓的挑衅 ,程氏以伯达支的生员程涣廷 、程崇为首向知县梅体萱递

交了控状 ,知县谕令“断令程涣廷等照旧绍业 ,沟北之坟听朱可兴等祭扫 ,程姓不得以山没坟 ,沟南坡形 ,

朱姓不得冒坟占山 ,倘再滋事 ,重究不贷” 。这是一个有利于程氏的审判 ,朱姓当然不服 ,于是他们越过

了知县而直接向黄州知府提请了诉讼 ,这一次朱姓更拉来“钱光延 、岳国安 、吴蓬岚等混扯马头山为殷家

圩之随田山 ,旁出插讼” ,程氏面临的困难更大了。然而 ,在程涣廷 、程崇等人的努力下 ,知府祁宿藻还是

维持了原判。

可以说 ,这场突如其来的争端 ,正为玘 、达一方提供了一个获取族内平等权的良机 ,他们保护祖山的

举动无疑为双方之间业已开始融化的冰山添上了一把旺火 ,的确 ,又有什么比为宗族做出了重大贡献更

能让人心悦诚服的呢 ?虽然在此之前购买晃公祭田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他们拥有族内的生存权 ,但这毕

竟在伯政一方心不甘情不愿的状况下获得的 ,当他们此次为宗族打赢了官司之后 ,这种生存权就更显得

名正言顺了 ,然而他们所寻求的平等权呢?是否也已经在这次与外姓的冲突中同时获取了呢? 道光二

十七年(1847)11月间 ,伯政分的户首程利灿带人又一次在没有告知玘 、达一方的情况下砍伐了双凤林

的树木 ,显示出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听得这个消息之后 ,玘达分的监生程崇等人也一反直接报官的常态 ,而是首先预备了酒席 ,请来伯

政分的绅耆程思忠等人理论。宴席中 ,思忠等均称本房户首难制 ,并愿意赔偿他们树价两串文 ,然而等

程崇找利灿取树价时 ,没有得到理会 ,因此 ,程崇等只得再次向知县提请了诉讼 。

可以看到 ,在双方上一次官司结束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 ,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 ,尤其

是经历了与外姓的那场官司之后 ,玘 、达两支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尊重。此次双方再次对簿公堂 ,伯政分

的内部显然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 ,道光九年官司中伯政分的关键人物 ,生员程

宗耀没有如上次官司中那样义正词严地维护本支的利益 ,反而是加入到劝解的行列中。然而 ,鉴于几位

前任的判定 ,这次知县还是做出了与他们相同的审理结果。这一结果显然出乎程崇等人的意料 ,为此 ,

他径直向知府祁宿藻递交了状纸 ,祁宿藻将案发回黄梅知县 ,要求重审。

知县再次审理了此案 ,可想而知 ,双方本来的分歧已经非常小了 ,此次的官司只是为了扫清伯政支

内少数强硬分子而已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月初八日 ,在生员王叶凤 、吕东盛以及程氏族内的廪生程

应玉 、监生程咸登的调解下 ,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并订立合约 ,伯玘与伯达两支最终取得了与政支“品

列三分”的平等地位 ,官司至此而宣告结束。事实上 ,我们不能忽视玘达方在这次官司中获得胜利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 ,即隐藏在所有这些官司背后的玘达一方自身力量的增长 ,而反映这种力量增长的正是本

方生员等绅士阶层的出现 。从第一次官司中以“民”的身分具名控告 ,到第四次以“监生”为首的具禀 ,包

括与外姓的争讼过程中显示的影响力 ,无不证实着他们实力的增长。在双方第四次对簿公堂的控辩中 ,

玘达方甚至以“愿丢山树并祠宇 ,免得苛派”相威胁 ,显然 ,随着他们自身力量的增长 ,确实已经无须非要

依附于掌握着晃祖这面旗帜的伯政一方 ,而可单独建立自己的宗族了 。

通过对内及对外两个战场 ,程氏宗族的三大房支终于走向了融合 。

三 、结　语

宗族的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赋役政策的变化 、地方官员的态度以及本地其它宗族的反应 ,无不

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进程。在黄梅程氏的个案中 ,三大房支的融合正显示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明代三

支拥有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伯玘后裔的入赘使我们知道庶民宗族的出现是一个晚近的 ,至少是明中

叶之后的事情;声称自己是伯达后裔的“附户”让我们了解宗族并不都是由真实血缘关系的人群所组成 ,

宗族的形成更是一个地方社会与文化整合的结果;而伯政的后裔在“户”的稳定下有序地发展 ,从而在晃

公的后裔中占据着优势 ,这些无不反映出明代赋役政策的变化对宗族发展的影响。入清之后 ,这不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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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三个房支在始迁祖的名义下进行整合 ,同样使我们看到了地方官员的中庸 、当地社会中不少士绅对

其纠纷进行调解以及朱姓的乘机发难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些都在宗族的整合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这些不同因素影响下 ,程氏宗族所呈现的各种图景 ,或许就是其意义之所在吧 。

注　释:

①　黄梅《民间案卷》 ,手抄本 , 第四十案 ,以下关于诉讼以及双方的说法除注明之外 ,均以该书记载整理而成。

②　本次程氏与外姓的诉讼是据黄梅《程氏宗谱》(光绪丙申年 , 安定郡)卷一的记载整理而得 , 下不说明。另 , 民国八年

(1919)所修的《程氏宗祠汇编》在卷三“万四公墓后山界说”中 ,对此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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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perty of Clan as Symbol:Based on Cheng Kinship

in Huangmei County , Hubei Province

Xu Bin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past scholars most ly regarded the prope rty of the kin as thei r economy foundat ion ,

but in the case that each branch of Cheng kinship in Huangmei disputed fo r the property of the kin , as

a symbol to def ine the boundary of the kin , kin property show ed another use.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 the kin o f common people changed constant ly , and the sy stem o f taxes and co rvee , o ff icial

at titude , reaction o f local society all inf luenced the proce ss much.This paper w ill reflect the

complexi ty in the pro cess by describing the case of Cheng kinship in Huangmei in detai l.

Key words:Qing Dynasty;kin;common property ;li tig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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